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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部门，能否真正做

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检验公安工作好坏的一条重要标

准。公安机关在公安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不作为”是我们

每一名公安民警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不作为”不仅损

害公安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更重要的是必须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严重的“不作为”行为就是渎职，就是玩忽职守，

应受到刑罚的惩罚。 所谓“不作为”，即不履行法定职责，

又称行政失职，是指行政主体及行政人员因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作为义务而构成的行政违法。公安机关不履行保护被拐卖

妇女儿童的人身安全、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的电话后不接

警或拖延法定接警时限、户籍管理部门对群众的入户申请不

答复或拖延法定答复时限、负有监管责任的看守所（拘留所

、戒毒所、收教所、留置室等）因监管不力致使被监管人员

死亡或身体受到伤害、消防人员在值班期间见火不救等，均

属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二）项所规定的“被申请人不

履行法定职责的⋯⋯”的行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

定职责”的行为，都是对行政不作为的明确表述。行政不作

为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两种情形： 1、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

为；2、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这里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履行期间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经相对人多次申请，仍然不

予答复或者虽然表示愿意履行，但拖延履行的行为。 从总体

上而言，作为公安机关的“不作为”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有以下三种情形：1、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向有权复议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应依法对‘“不作为”的公安机关

作出“决定履行”的复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第28条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

一定期限内履行；2、行政相对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依法对公安机关作出

“履行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 3、被告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

定期限内履行⋯⋯”；3、如果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同时造成行

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还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

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

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 23号）

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

定赔偿责任时，应当考虑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

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下面以两案为例，从正反

两方面说明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完

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案例一：2001年6月8日《法制日报》第7

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交警为何“举证不能’》的文章，该文

中举了一个交警“不作为”的典型案例：1998年8月15日，山



东省某市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把当了9年“全省交通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的某市交警支队推上了被告席。2000年3月，事

故死难者张某的妻子向该市环翠区法院起诉，称该市交警三

大队民警未严格按照规定及时抢救伤者，在草草勘查现场之

后，舍张某及车辆于现场而不顾，致张某在车内昏迷长达3个

小时之久。张某的家属及其单位人员闻讯赶到现场才将其送

至医院，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问，伤者形成脑痴死亡。交警不

抢救伤员的“不作为”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

序》第 16条第1款“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立即组织抢救伤

者和财物”的规定，对张某之死负有法律责任。该市交警支

队对所谓的“见死不救”事件进行了审慎的调查，认为死者

家属所称的“舍张某于车内昏迷了3个小时”纯属子虚乌有。

这次事故交警到达现场后，首先查看、询问当事人有无伤情

，并问需要不需要去医院。事故双方的驾驶员及乘车人均表

示没有伤，不需要到医院救治。而且直至交警撤离现场时，

张某均能在现场自由活动，无任何伤情，神智也很清醒。此

次事故两车均系“轻损”，完全不妨碍行驶。尽管该市交警

支队认为交警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不抢救伤员的问题

，但是法院判决“不能排除交警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张某有

伤情的可能，交警未尽到注意的义务，应负一定的责任；交

警支队赔偿张某的家属2．5万元／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交警

未尽到注意的义务”，是交警缺乏证据意识、不能依法举证

或没有完全依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第8条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抢救伤者的”职责而造

成的。 案例二：1999年6月21日，宁夏银川市城区法院一纸传

票将银川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及东山区公安分



局三家公安机关推上被告席。原告郭彦飞在诉状中称：1999

年5月4日上午，雅臣美容美发中心被盗，郭存放在该处的现

金及存折等共计人民币5000多元也随之被盗。郭即向银川市

城区公安分局富宁街派出所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确认犯

罪嫌疑人系该公司临时顶替人员钟海琼，但钟已逃离。同年5

月11日，郭经查找，得知钟某已逃到广州。于是银川市城区

公安分局向广州市东山区公安分局电传有关材料，要求配合

传讯，被拒绝。郭即以受害人身份向东山区公安分局、广州

市公安局举报钟某在广州临时居住的详细地址，要求广州两

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同时广州天姿美容学校郑女士也向广州

两被告举报。但广州两被告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导致钟再

次逃离。该案一、二审人民法院均判决原告郭彦飞败诉，也

就是说作为被告的三公安机关全部胜诉，即三公安机关均不

对郭的被盗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就被告之一广州市公安

局而言，该案胜诉最重要、最有力的证据便是1999年5月 12日

晚22时55分市局的110报警服务台接到郭彦飞报警求助后，详

尽记录了有关郭报警求助的情况。正是因为值班民警完全依

法接、处警，才有了这份原始的证据材料，证实市局确已完

全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这为最终胜诉奠定了基础。上述

案例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公民的法律意

识日益增强，作为执法者的公安民警千万不能以“管人者”

自居，要养成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良好素养，尽最大可能避

免承担不必要的败诉和赔偿的法律责任。《人民警察法》第2

条和第6条分别对人民警察的任务及其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的公安工作法律、法规、规

章也明确规定了公安民警的职责。因此，作为一名公安民警



应时时牢记自己的法定职责，在工作实践中要恰尽职守，尽

最大努力杜绝“不作为”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现象，努力树

立公安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